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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美贸易争端中美国对中国的诟病之一就是中国政府强迫美国企业向中国企业进行技术转移。本文利

用质性分析工具 QDA Miner和 Nvivo软件对美国法典与技术转移有关的法条进行分析，发现美国国家机构在技

术转移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通过各种强制性法律规定促进美国的技术转移。本研究揭开了美国在无端指责之

下自身国内的真实做法。同时，对于正面临发展模式转型的中国经济而言，美国的做法同样具有一定的借鉴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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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Sino-US trade dispute，The US criticises China that Chinese government forces US companies to

transfer technology to Chinese companies. After analysing statutory texts related to technology transfer in US Code by

using QDA Miner and Nvivo，it is found that American state agencies play active roles in its domestic technology transfer

activities，there are a number of US laws that aim at promoting technology transfer. China could draw a lesson from US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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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从 2018 年以来，中美两国的贸易争端吸引了

全球的关注。争议的焦点之一在美国 301 报告中
有明确体现，即美国政府认为“中国政府利用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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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审批程序强迫美国公司以技术转让作为获
取市场准入的条件”［1］。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研究
美国的法律与政策是如何规制技术转移和转让的

并将其公之于众，可以更好地以正视听。本文用
质性数据的研究方法，全面地分析了美国现行的

法律，发现其中存在大量对技术转移、转让的强制
性要求，不过这些要求并未涉及参与技术转移、转
让的机构与个人的国别属性。这些要求的总体特
点为:重视通过技术示范、在联邦资助的实验室和
机构设立技术转移部门来向中小企业转移先进技

术;其中，美国国家机器紧密地介入到强制技术转

移的活动中，其在法律条文中时常会对技术转

移提出具体明确的要求，并往往通过给予资助

来鼓励技术转移。可以认为，虽然美国指责中
国实施正式或非正式的强制性技术转移，但美

国才是通过法律手段来推动强制性技术转移的

先行者。
通过本文的分析可以发现，美国在国际贸易

及科技争端中对中国政策实践的批评，如批评中

国“政府补贴企业创新”、“中国的一些科技公司有
军方背景”、“政府强制安排科学技术的转移”等指
责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美国的法律规定现在依然

保留着相关的做法。虽然中美两国在立法与政府
行政的架构上有一定差异，但本文通过对美国现

行法律的梳理和文本分析，系统地呈现了美国国

内关于技术转移的强制性要求和政策安排，这些

促进技术创新、推动技术扩散与转化的重要制度
性举措，正是美国创新生态的基石。本文的工作，
有助于戳破美国在国际社会中所营造的“自由市
场经济”的假象，从而让我们能够更客观地辨析各
类创新政策经验。

二、文献综述
学者们普遍认为“技术转移”指的是包括创新

性方案的扩散、知识的转移、技术诀窍的转移、研
究与开发的协作、技术合作以及技术协作［2］; 主要
指的是创新型方案从研究实验室转入商业化活

动［3］;还有学者强调技术转移是在商业化目的驱

动下，新知识、新产品或者新的生产工艺从一个组
织向另一个组织转移［4］; 也有学者将技术转移抽

象化为一种在进行创新的研发工作者和终端用户

之间的技术信息交换［5］。技术转移的非技术因素
也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如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
环境等［6］，可以充分驾驭、利用被转移的技术的管
理技术也十分重要［7］。总之，随着时间推移，学者
们对技术转移的认识从最初的实验室向企业转移

可以商业化的研究成果不断演化为各种组织之间

对技术和运用技术的能力的迁移活动，并认识到

这并非一个纯技术现象，而是一个社会经济乃至

文化现象。也就是说，对技术转移的研究并非仅
仅关注被转移的技术本身，协调技术转移的规则、
法律与参与各方对这一过程的主观认知同样重

要。显然，这两者也是相互关联的。目前的文献
主要是针对技术转移制度、政策一些具体的“点”
进行研究，比如特定法案对技术转移体系的塑造

作用等等，针对技术转移制度体系整体这个“面”
的研究较为稀缺。对相关法律、政策本文的定性
分析与将不同的技术转移法案进行比较的研究

较多，但利用文本定量分析的手段得出较为科

学、准确的数据的研究较少，本文致力于弥补这
些不足。
( 一) 美国的技术转移制度

作为创新型经济体的全球范本，美国的技术

转移现象早已经得到了学术界广泛的关注。一些
研究关注美国 1980 年代出台的一系列鼓励技术转
移的法案［8 －11］，这些法案主要包括 1980 年的《拜杜
法案》( The Bayh-Dole Act) 和《史蒂文森 －威德勒
技术创新法案》( The Stevenson-Wydler Technology
Innovation Act) ，1986 年的《联邦技术转移法案》
( The Federal Technology Transfer Act) ，1984 年的
《国家合作研究法案》( The National Cooperative
Ｒesearch Act) 。但这些研究并未涉及美国法典的
全部文本，因此其覆盖面有待提升。还有一些研
究关注美国的研究型大学向企业进行技术转移的

效果，因为其数量庞大［12］。此领域早期研究主要
关注大学向企业技术转移对经济发展带来的可能

影响，如怎样提升专利许可费［4］，以及技术转移对

大学的核心职能———教育以及大学的学术诚信可
能带来的负面影响等，随后研究主要转向关注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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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塑造良好的大学和产业界的关系来培育有效的

技术转移［13，14］。这些研究关注了技术转移的主
体，但美国法律对这些主体的要求却并未涉及。
现有研究对美国一系列重要法案所产生的社

会影响进行了探讨，但都并未深入到美国各种法

案的内容层面。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通过文本
分析等质性研究方式探索美国对技术转移的手

段、主体等有何规定与要求，深化对美国技术转移
立法的认识和理解，不仅仅是揭示美国强制性技

术转移的做法，同时也为中国未来的技术转移政

策制定提供参考。
( 二) 质性数据分析与文本分析

定量研究是通过数学工具，对数字化的数据

进行处理，得出研究结论的方法，要先收集足够的

可以数字化的数据，然后用公式或者模型对数据

进行 分 析。质 性 数 据 分 析 (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区别于定量研究，在数据收集的过程中
分析就开始了［15］。质性研究的基本任务包括收
集、存储概念形成、分类构建、总结等［16 － 17］。

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中的文本分析的方法，

对美国技术转移的法案进行研究。政策 ( 包括法
律) 文本，不仅反映了政策结果，同时也反映了政

府( 以及立法) 决策过程中的过程性信息［19］。此
外，法律文本具备良好的数据可编码性和易得

性［20］。文本分析的一条路径是“基于文本内容所
指代的政策意义，即将基本语素组合成具有政策

含义的短语、句子或段落，通过对这些短语、句子
或段落进行分析得出具有公共政策学价值的结

论”［20］。这种研究将政策性文本作为一个基本的
语料库，将文本内容与环境结合进行分析，属于最

基本的证据观察语言学方法［21］。

采用这一研究路径对我国政策和美国相关政

策进行分析，或开展比较性研究的作品已有不

少［22 － 23］。本文尝试对美国法典中有关技术转移
的全部法条进行文本分析，使得本研究有较强的

说服力。其次，本研究的分析对象是法律，法律的
颁布相对其他政策措施而言过程更为严格，修订

程序更为谨慎;从中长期而言，法律文本会对创新

生态的塑造产生更深远的影响。

本文以美国法典( United States Code) 的法律文
本为分析对象，着重探索了技术转移 ( Technology
Transfer) 为主题的法律文本。美国法典是联邦“一
切普通性和永久性法律的合并和编纂”，它把联邦普
遍性及永久性的全部公法依部门、性质的不同，划分
为 50个大标题( Title) ，所有与特定主题有关的法
律都汇集在一个标题下，每六年更新一次。本研
究所使用的“美国法典”是 2015 年检索的全文版
本，共有近 60000 个法条。对美国法典进行相应的
分析是一个深入了解美国现行法律体系对创新活

动的影响机制的良好途径。

根据美国法典的特点，本研究对其中涉及到

技术转移的部分进行了整理，并在对参与技术转

移的主体、实行技术转移的形式、发生技术转移的
领域、技术转移的目的等进行探究时，把相关的概
念进行抽象化的处理，以便于找出其中存在的逻

辑关系。
首先，本文通过对 technology 与 transfer 的组

合关键词搜索与筛选，确定了与技术转移相关的

55 个中心法条。从它们的标题分布上来看，这 55
个法条主要来自商业和贸易( Title 15 ) ，武装力量
( Title 10) ，公共健康与福利( Title 42 ) ，农业( Title
7) ，资源保护( Title 16) 等 5 大板块。
其次，对法条进行人工阅读，在出现 technology

和( 或) transfer的段落中寻找关键词或词组，原则
是关键词距离核心词 technology 和 transfer 不超过
20 个词( 如有长句可适当放宽要求) 。其理论依据
为，对核心词周围的关键词分析时，基于表达具体

含义的单元并非单个单词而是词语串 ( Word
Sequence) ［24］。这种词语串、长句可以含蓄的传达
法案制定者的意图［25］，因此具有分析的意义。这
种以大量的真实语言、文字数据为研究单元的研
究路径被称为语料库驱动的研究路径［26］。本研究
即采用这种方法，通过将寻找到的关键词归入上

文所说的各类之中，分别运行 QDA Miner 和 Nvivo
对不同关键词之间的关系( 如共同出现次数，前后

顺序等) 进行运算，得出一些定量的数据，研究者

可以分析其中蕴含的逻辑关系和政策意义。
运行软件之前在 QDA Miner 中对关键词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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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 category ) ，分为活动 ( activity ) 、行为者
( actor) 、作用客体( object) 和目标( goal) 四大类，活
动下面分为支持( support) 与不支持( non-support)
两类，支持这一类中还包括财政支持 ( financial
support) 和非财政支持( non-financial support) 。行
为者中分为公共主体 ( public ) 和私营主体
( private) 两大类。在 Nvivo 中将关键词分类为技
术的提供者，技术的接受者，转移过程中的方式与

手段。
三、美国法典中的强制性技术转移
( 一) 词频与相关性: 强制性技术转移的主要

内容

1. 关键词频率
表 1 呈现的是被编码的关键词出现的次数即

其占总编码的百分比。对百分比统计十分关键，
因为语言系统本身就是概率性的［27］。其中出现了
五次以上的关键词详情见表 1。

表 1 关键词词频表
类别 编码关键词

出现
次数
占总编码
百分比

activity \support \non-financial research 48 7． 90%
activity \support \non-financial development 33 5． 40%
activity \support \non-financial education 13 2． 10%
actor \public The Secretary of Energy 12 2． 00%
activity \support \ financial fund 11 1． 80%
actor \public state 10 1． 70%
activity \support \non-financial demonstration 10 1． 70%
object \domain small business 10 1． 70%
actor \public The Secretary of Transportation 10 1． 70%
goal facilitate 9 1． 50%
goal promote 9 1． 50%
activity \support \non-financial information 8 1． 30%
activity \support \ financial grants 8 1． 30%
goal develop 7 1． 20%
activity \support \non-financial training 5 0． 80%
object \domain highway 5 0． 80%
object \domain technology 5 0． 80%
actor \public Federal Government 5 0． 80%
actor \public the Secretary of Agriculture 5 0． 80%

actor \public
the regional centers for the
transfer of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5 0． 80%

通过对高频词汇的分析可以明显地看出，“研
究( Ｒesearch) ”和“发展( Development) ”的出现频
次远高于其他关键词，而“教育( Education) ”和“基
金 ( Fund ) ”以及“能源部长 ( The Secretary of
Energy) ”也出现了超过 10 次。这说明，美国国会
十分重视通过立法来鼓励美国的研究与发展活

动，美国认为技术转移伴随着研发活动，转移行为

本身需要通过研发才能发挥作用; 教育作为一个

重要的手段被多次提及，表明美国认识到人才对

技术转移的重要性; 同时美国对技术转移与研发

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此外，能源部在技术转
移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接下来的重要关键
词还包括“州( State) ”( 10 次) ，可以认为这说明美
国的技术转移活动有州一级政府的强力介入; “展
示( Demonstration) ”( 10 次) ，这说明进行技术转移
的重要方式之一是将这种技术展示给潜在的接收

方;“小企业 ( Small Business) ”( 10 次) ，小企业的
活力对保证市场竞争至关重要，美国的法律会有

各种规定照顾小企业，在技术转移领域也是如此;

“交通部长 ( The Secretary of Transportation ) ”( 10
次) 美国交通部主要是对一些公共交通的通用技

术负责，通过技术转移使其惠及更多的民众。
2. 关键词相关性
这个功能是通过函数的计算将经常同时出现

的关键词以视图的形式直观的展示出来。详情见
图 1。

图 1 “技术转移”关键词相关性 2D图

图 1 是刻画“技术转移”政策文本的 2D 图。
该图中的每一个圆代表一个关键词，圆的直径越

大代表该词出现的次数越多，如代表“研究”和
“发展”的圆直径最大。距离较近的圆所代表的关
键词同时出现的可能性大，如“研究”和“发展”几
乎重合;而“发展”被“研究”包含在内说明“发展”
出现时“研究”几乎必出现。此外，“交通部长”与
“基金”重合度很高，说明交通部经常利用资金支
持的手段促进技术转移。“商务部长 (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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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retary of Commerce ) ”与“私人部门 ( Private
Sector) ”距离很近，说明商务部经常推动向私人部
门的技术转移。代表政策行为手段的“强化
( Enhance) ”与“小企业”距离很近，说明美国相应
法律条文的一个重点在于通过鼓励技术转移来增

强小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3. 关键词相随关系
表 2 体现的是我们所定义的不同关键词之间

的相随关系，即 A关键词出现后 B 出现了多少次，
以及两个关键词共同出现的次数占它们各自出现

的总次数的百分比。
表 2 “技术转移”关键词相随关系表

关键词
A
关键词

B
A出现
次数

B出现
次数

B出现后
A出现次数

占 A出现
总次数的
百分比

A出现后
B出现
次数

占 B出现
次数的
百分比

fund highway 11 5 3 27. 30% 3 60. 00%

grants
small

business
8 10 1 12. 50% 3 30. 00%

grants marketing 8 2 1 12. 50% 2 100. 00%

license
surplus
property

1 3 1 100. 00% 2 66. 70%

grants
surplus
property

8 3 1 12. 50% 2 66. 70%

其中 Freq A代表关键词 A 出现的次数，Freq
B代表关键词 B出现的次数，Freq ( B | A) 代表 B
出现后 20 个单词内 A出现了几次，同理 Freq ( A |
B) 代表 A出现后 20 个单词内 B 出现的次数。选
定 financial support这个分类的所有关键词为 Code
A和 domain( 领域) 这个分类的所有关键词为 code
B后跟随频次较高的关键词见表 2。结果说明美
国法律对高速公路和小企业进行财政支持的力度

较大。事实上，美国高速公路曾经主要由联邦政
府出资，联邦公路资助法案确立了联邦政府和州

政府在州际公路建设中 9∶ 1 的出资比例［28］，美国
交通部还运营着相关领域的国家实验室［29］，因此

在技术转移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
表 3 是将 financial support 这一类的关键词选

为 Code A，actor( 行为者) 的所有关键词选为 Code
B之后得出的跟随频次较高的关键词配对。通过
这种分析可以看出美国法律中规定了哪些机构、
部门( 包括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 需要用提供财政

支持的方式来推动技术转移。州政府、联邦高速
公路管理部门和交通部通过提供补贴、资金、合同

等方式成为了资助技术转移的主要部门。
表 3 “技术转移”与“财政支持

( financial support)”相关词频
关键词

A
关键词

B
A出现
次数

B出现
次数

B出现后
A出现
次数

占 A出现
总次数的
百分比

A出现后
B出现
次数

占 B出现
次数的
百分比

fund state 11 10 5 45. 50% 3 30. 00%

fund The Secretary of
Transportation 11 10 4 36. 40% 5 50. 00%

fund Federal Highway
Administration 11 2 4 36. 40% 1 50. 00%

grants state 8 10 3 37. 50% 3 30. 00%

contracts Secretary
of Transportation 3 10 2 66. 70% 5 50． 00%

contracts laboratory 3 4 2 66. 70% 2 50. 00%

contracts state 3 10 2 66. 70% 2 20. 00%

procurement single-purposeresearch facility 3 1 2 66. 70% 1 100. 00%

contracts Federal Highway
Administration 3 2 2 66. 70% 1 50. 00%

procurement laboratory 3 4 2 66. 70% 1 25. 00%

grants Secretary
of Transportation 8 10 2 25. 00% 5 50. 00%

grants Center for Geothermal
Technology Transfer 8 2 2 25. 00% 2 100. 00%

grants Federal Highway
Administration 8 2 2 25. 00% 1 50. 00%

( 二) 聚类分析:强制性技术转移的参与者与

方式

在这一部分中，我们利用 Nvivo 软件对法条进
行分析。抽取法条中距离关键词组 technology
transfer词距在 20 个单词内的内容作为子数据库，
再统计子数据库中单词长度在 4 个字母以上的单
词的词频，出现次数在 15 次以上的共有 33 个单
词。除去其中无研究意义的单词( 如 secretary) ，合
并具有类似含义的单词与词组( 如 small business，
federal agency，local and state government，regional
center等) ，可得到 24 个核心高频词。结合法条的
具体内容，可把这些的关键词分成 3 大类: 技术的
提供者，技术的接受者，转移过程中的方式与手

段。图 2 为美国法典的 55 个中心法条中出现技术
转移法条数目的统计。

图 2 各标题( Title) 中出现技术转移的法条数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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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技术的提供者
根据统计，技术转移活动中，技术的提供者全

部都来自公共部门。其中，政府部门占近三分之
二，科研机构、大学等占近三分之一，剩余少部分
为无政府组织和其他政党。因此，可以看出美国
的技术转移大部分都是从政府部门和科研机构向

民用部门的转移。
在这些公共部门中，参与技术转移、作为技术

来源的部门主要是研究性机构与美国联邦政府设

立的科技管理部门，在法条中主要以研究设施

( research facilities ) 、联邦实验室联盟 ( Federal
Laboratory Consortium) 、国家科学基金会( NSF) 、研
究和技术应用办公室 ( Ｒesearch and Technology
Applications Office ) 、技术转移机构 ( Technology
Transfer Authority) 等形式出现。其次是与国防和
军事相关的部门，与法条来源的标题相对应，来自

武装力量和国内安全部分的法条，其涉及到的技

术转移的协调管理方基本都是国防部( Department
of Defense) ，技术转移的监督执行者为国防部部长
( Secretary of Defense) 。除国防与军事领域外，技
术转移活动也广泛分布在交通、制造业、能源、农
业、林业部门，对应的实施主体分别为: 联邦高速
公路管理局( Federal Highway Administration) ，地面
交通研究秘书 ( Secretary of Surface Transportation
Ｒesearch) ，州公路局( State Highway Agency) ，大学
交通中心( University Transportation Center) ;区域中
心 ( Ｒegional Center ) ; 能源部部长 ( Secretary of
Energy) ，可再生能源和海洋技术中心 ( Spark M.
Matsunaga Ｒenewable Energy and Ocean Technology
Center) ;农业部部长 ( Secretary of Agriculture) ; 林
业科学实验室( Forestry Sciences Laboratory) ，州立
与私立林业局( State and Private Forestry) ; 硬木技
术转移与应 用 研 究 所 ( Institute of Hardwood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Applied Ｒesearch ) 。这些
技术主要集中在交通建设、新能源开发、工业发
展、粮食生产之上。图 3 为提供技术的机构核心业
务所处的领域统计。
结合这些公共部门的性质和具体技术领域可

以发现，政府部门覆盖了技术转移的各个领域，主

要负责来自国防、交通、基础科学研究、农业、能源
领域方面的技术转移。学术机构的覆盖领域也非
常广泛，主要负责来自国防、林业、基础科学研究、
医疗健康领域、能源方面的技术转移。非政府组
织的涉及领域则较为专一，主要负责来自制造业

和商业方面的技术转移。而如果从各个领域的技
术转移在公共部门中的分布来看，可以发现，信

息、航天、农业的技术转移完全通过政府部门实
行，交通、基础科学研究与国防的技术转移也主要
依靠政府部门，学术机构对林业、国防和能源领域
的技术转移有一定程度的贡献，而制造业、商业领
域的技术转移主要依靠非政府机构。详见图 4 和
图 5。

2. 技术的接受者
技术的接受者主要来自私人领域的非政府部

门，占整体比例的四分之三以上; 剩下的少部分是

公共领域的政府部门与非政府部门。也就是说技
术转移政策的受惠者大多数是中小型的私人企

业。结合技术的提供者，可以看出技术转移政策

图 3 技术提供方的领域分布

图 4 公共部门的转移技术领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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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不同领域技术转移的公共部门类型分布

的主要目的是促进公共部门向私人部门的技术转

移与扩散，使被政府部门或研究性机构掌握的先

进技术能够得到改进发展以及商业化应用。
技术接收方主要来自商业和工业领域，可以

看出技术转移的主要目的一方面是促进先进技术

的商业化，使基础科学研究成果能迅速转化为可

应用的形态，另一方面则是实现技术在工业领域

的应用，促进工业的发展。见图 6。

图 6 技术接收方的领域分布

来自政府公共部门的接收方都属于交通部

门，为州公路局( State Highway Agency) ，它们接受
来自联邦交通部门的技术，运用在高速公路的建

立与路面情况的改善之上。来自非政府公共部门
的接收方则隶属教育研究领域，是一些教育机构

(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它们把研究成果转化为教
育资源，为研究人员与学者提供培训。来自私人部
门的接收方则完全囊括了商业与工业领域，主要是

各型企业( Business) 、小型企业( Small Business) 、区
域创新集群 ( Ｒegional Innovation Cluster ) 、工业
( Industry) 与私人工业( Private Industry) 。

3. 转移过程中的具体手段与方式
政府不仅仅是技术来源的主体，也是技术转

移的辅助者与支持者。政府部门通过各种财政或
者非财政的辅助手段为技术转移提供了较大的支

持。这两种手段基本各占一半的比重，对于技术
转移都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在财政方面，政府部门主要采取两种辅助方

式:基金( Fund) ，奖励( Award) 。一方面，政府会根
据科技发展应用的需求设立一定的基金，从财政

预算中拨出部分款项支持企业对转移技术的应用

研究，如硬木技术转移与应用研究基金( Hardwood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Applied Ｒesearch Fund) ;另
一方面，政府也会预先设定一些奖励，表彰在基础

研究与军事技术的应用上取得较大成果的的企业

与私人部门，如国家质量奖 ( Malcolm Baldrige
National Quality Award) ，奖金( Cash Award) 。除此
之外，政府还会为企业提供贷款 ( Loan ) 、投资
( Investment) 和其他类型的财政帮助。以上提到的
财政辅助通常会通过项目( Program) 的方式进行实
施，如技术商业化项目( Technology Commercialization
Program) 、小额度贷款项目( Microloan Program) 、投
资项目( Investment Program) 等。不同财政支持方式
占比见图 7。

图 7 财政支持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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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财政方面，政府主要通过向企业提供相

关的技术、信息、专家、设备等方式进行辅助。不
过政府部门一般不会直接进行关联技术的转移，

而是设立相关机构，如地区技术转移中心

( Ｒegional Technology Transfer Center) 等，对企业的
成员进行知识教学与技能培训。中央政府部门也
会促进信息的流通，让企业能够对最新的研究方

向与市场的发展保持敏感。此外，政府还会派遣
专家为企业解答疑问、提出建议，或是为企业提供
一些设备上的辅助与支持。
总体来说，政府部门对技术转移的支持主要

依靠财政手段，通过各种基金与奖励促进技术从

政府部门进入私人部门，并在私人部门之间扩散，

同时，辅之以非财政手段，发布信息、下派专家、组
建技术转移中心等，提高技术转移的效率与作用。
技术转移的实施主要由政府部门进行主导，

非政府部门辅助，通过各种技术、教育活动得以实
现。与科教活动相关的法条大部分直接使用技术
转 移 ( Technology Transfer ) ，技 术 转 移 活 动
( Technology Transfer Activities) 等词对技术转移的
方式进行笼统说明，并没有对具体的技术转移手

段展开描述。也有部分点出了技术转移是以技术
发展 ( Technology Development) 、教育与培训活动
( Teaching and Training Activity ) 、研 究 活 动
( Ｒesearch Activity) 等活动为基础。除纯粹的科技
活动外，技术转移还可以通过商业活动，如企业经

营活动 ( Business Operation )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
府、政 府 与 科 研 机 构 之 间 的 合 作，如 合 作
( Cooperation) 与合作活动( Cooperative Activity) 等，
政策的规定推动，如史蒂文森-威德勒技术创新法
案 ( Stevenson-Wydler Technology Innovation Act ) ，
等方式进行。
这些手段近三分之二都是通过政府的官方行

为推动实施，主要包括颁布相关的技术转移政策，

与科研机构、地方政府、私人部门进行合作研发，
参与商业活动等方式; 另外三分之一左右是通过

科研机构、大学与私人部门之间的互动实现的，这
一部分并没有提出具体的方法，只是简单使用技

术转移进行概括。大部分的政策实施、商业化应
用与全部的部门间合作都是由政府部门主导的技

术转移活动，而大部分的科教活动则主要由非政

府部门指导，辅助技术转移的实施。
为规范技术转移活动、制定更加规范的指导

性原则，美国法律对大部分技术转移活动都进行

了项目化，即通过建立技术转移项目的方式，对技

术转移活动进行监督、管理与促进。在相关政策
中，有近一半的内容涉及到了技术转移的项目化，部

分法条提及的较为笼统，如技术转移项目

( Technology Transfer Program) 、研究课题( Ｒesearch
Project) 、研究项目 ( Ｒesearch Program) 、地方项目
( Local Project) 、创新项目( Innovation Project) ，另一
部分则较为具体，如小企业技术转移项目 ( Small
Business Technology Transfer Program) 、小企业创新
科 研 项 目 ( Small Business Innovation Ｒesearch
Program) 、国家药品控制项目( National Drug Control
Program) 、教育项目( Education Program) 等。
结合上文对技术转移手段的分析，可以看出

基本全部的项目都由政府部门主导实施。而非项
目制的技术转移活动则主要由非政府部门主导。
政府部门有三分之二左右的技术转移活动通过项

目实施，而非政府部门则有 90%以上的技术转移
活动都没有通过建立项目的方式进行。
综上，绝大多数的商业活动与政策颁布都采

取了正式的项目制，而通过政府、科研机构与私人
部门间合作的方式进行技术转移则更倾向于采取

灵活自由的方式。从绝大多数法条都只是模糊地
指出技术转移的需求，而未对其具体方式进行详

细说明与严格规定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政府在大

多数情况下只负责提出技术转移的最终目标，而

如何选取合适的途径实现该目标则可以由相关部

门自行决定。
( 三) 总结

从转移技术的主体和接受被转移技术的主体

来看，美国法律所管控的技术转移活动主要是接

受联邦资助或者归属联邦的实验室、高校等研究
机构将具有商业化潜质的技术转移给中小企业。
通过本研究可以明显看出，美国国会、政府等国家
机构为促进技术转移营造了相应的法律环境，在

技术转移活动中扮演了类似于第一推动力的角色

并且出现在技术转移的各个环节，但美国国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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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并未明令要求外国企业向美国企业进行技术转

移，而且除了在涉及军控的法条中美国法律也并

未提到技术转移参与者是否为国外机构。总之，
美国国家机构对技术转移活动的参与度高，相关

规定覆盖面广，如果比照美国的模式，中国政府直

接参与对技术转移活动的协调是完全具有合法性

的，不过中美两国在具体协调方式上、协调对象上
存在差异。
从技术转移的活动形式来看，美国尤其注重

研究与开发活动，这其实与中国所倡导的自主创

新理念是基本一致的，技术转移必须通过高强度

的研发投入才能真正内化为技术接受方自身的技

术，技术接受方才能以这种技术为基础继续开发

新的产品、改进现有产品，只有这样技术转移的效
果才能被充分实现。同时，教育与展示、示范出现
的频率也十分之高，这在中国的技术转移活动中

并不多见。结合对美国法典中具体法条的分析，
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强调通过教育来提升研发人员

的素质，通过展示的形式帮助技术接受方研发人

员真正理解、运用相关技术，通过与技术原创者的
交流与自身亲自体验，接受方研发人员可以掌握

相应的粘性信息 ( sticky information) ，即解决问题
所需要的技术信息，这种信息具有粘性，不容易转

移［30］。此外，美国还利用基金、津贴、合同等形式
推动技术转移，我国的技术转移引导基金就与此

类似。
从技术转移的目标来看，促进( promote) 、便利

( facilitate) 和增强( enhance) 出现频率最高。美国
十分强调通过法律规定来推动技术转移，增强技

术拥有方技术转移的动力，最终达到的是增强接

受方( 尤其是小企业) 技术开发能力的目的。
分析可以得出，中国的技术转移政策所遵循

的指导原则与美国技术转移法律规定的指导思想

有很大的相似度，中国的相关政策很大程度上借

鉴了美国的法律实践。
四、政策讨论
通过分析美国法典中与技术转移有关的法

条，可以看到，美国通过立法鼓励乃至强制性要求

接受美国联邦政府资助的实验室和研究型大学向

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转移技术，这些做法是美

国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支撑。
这些举措实质上体现了国家在促进技术创新

和创新扩散中的积极的、基础性的作用，即美国繁
荣的创新市场经济事实上构建在其强有力的国家

制度保障的基础之上。用波兰尼的话来说，市场
经济的制度基础必然是非市场化的［31］。只不过美
国通过一套分权化的体系，以及意识形态的包装，

将自己粉饰为“自由市场经济”［11］;并在其国际关
系实践中，通过一系列的政治性倡导如“华盛顿共
识”等，向发展中国家推销其不真实的自由市场经济
理念［31］，从而服务于其自身全球霸权体系的构建。
事实上，美国作为率先发展起来的创新经济

体，一直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模仿

和学习的对象。然而在国际贸易和国际技术竞争
中，美国却不顾自身国内政策实践，总以“非市场
经济( 地位) ”、“政府补贴创新”和“国家强制技术
转移”等指责其他国家。本文对美国现行法律的
文本分析，戳破了美国对外宣扬的假象。而且本
文的分析让作者深切地感受到，很可能正是因为

这些促进技术转移、技术转化的制度安排最初的
源头是美国自身，由此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在批评

和攻击以中国为代表的国际竞争者时，才会如此

准确地定位到关键的制度领域，尝试破坏其他国

家用以持续促进技术创新和技术转化、从而赶超
美国的制度基础［32］。可以这样理解，美国对中国
技术转移政策的攻击不是因为中国的做法不符合

“发展创新型市场经济”的通常经验，真实的情况
很可能恰恰是因为中国的实践是有效的。从美国
的立场来看，中国不是选择了错误的路径，而是中

国实践所带来的本土技术进步已经开始威胁到美

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统治力。
在深入理解了美国在其国内和国际两个领域

中行为实质的矛盾性后，中国就应该更有信心地

坚持自身在创新发展中所积累下来的有益做法。
坚持以促进本国的产学研结合、促进自主创新为
根本出发点，建设高效的技术转移制度体系，在不

断加大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坚持道路自信与制度自

信，排除干扰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和实现两个一

百年目标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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